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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标的有关事项的专项说明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天

环境”）2018 年度的审计机构，我们对收购标的有关事项出具说明如下：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9 月 12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8 年第 43 次工作

会议审核通过博天环境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2018 年 10 月 23 日，博天环境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关于核准博天

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许又志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676 号）。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约定：1）许又志、

王霞、王晓应当在证监会核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日起 40 日内将目标股权过户

至博天环境名下，并协助博天环境办理相应变更手续；2）博天环境应当在配套融资完成后

10 日内日支付现金对价，在证监会核准之日后 12 个月内完成股票发行。 

二、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指出，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

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

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投资方应当在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基础上对是否控制被投资方进行判断。相

关事实和情况主要包括：（1）被投资方的设立目的；（2）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以及如何对

相关活动作出决策；（3）投资方享有的权利是否使其目前有能力主导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4）投资方是否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5）投资方是否有能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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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6）投资方与其他方的关系。 

投资方享有现时权利使其目前有能力主导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不论其是否实际行使

该权利，视为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三、标的公司控制权的变更情况 

2018 年 11 月 6 日，标的公司董事会改组，董事会成员 5 人，博天环境委派 3 名董事。

董事会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董事会决议需经二分之一以上董事表决通过，公司经营计划、

投资方案及聘任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需经四分之三以上董事表决通过。标的公司监事会设

监事 1 人，博天环境委派 1 名监事。同时博天环境委派 1 名财务总监。 

2018 年 11 月 16 日，标的公司完成 70%股权的工商变更。博天环境聘请中介机构对标

的公司 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交割审计报告，博天环境 2018 年 11

月将标的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四、结论 

博天环境通过董事会对标的公司进行控制，并享有可变回报，2018 年年报对高频环境

并表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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